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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04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5_81_9A_E5_c39_204089.htm （劳社鉴发[2007]4号

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（局）职业技能

鉴定（指导）中心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

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： 根据《关于做好2007年国家职业资格

全国统一鉴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劳社厅发[2007]6号）要求，

自2007年起，秘书（含涉外秘书，国家职业资格五、四、三

级）、营销师（国家职业资格五、四、三级）、公关员（国

家职业资格五、四、三级）（以下简称“秘书等职业（等级

）”）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由全国统一鉴定方式，转为由各省

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保障部门组织实施。为做好秘书等职

业（等级）的职业技能鉴定工作，有利于相关工作衔接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地组织实施秘书等职业（等级

）鉴定工作，要采取积极稳妥措施，做好宣传和工作落实，

保证顺利过渡。 二、秘书等职业（等级）在职业技能鉴定组

织实施过程中，应安排在“统考日”期间进行；同时各地根

据国家及地方职业技能鉴定有关政策规定，要切实加强管理

，确保鉴定质量。 三、我中心按照秘书（2006年版）、公关

员（2004年版）、营销师（2006年版）国家职业标准组织开

发了国家题库（国家职业资格五、四、三级），将于4月配发

各地试用。秘书等职业（等级）国家题库考核方案与原全国

统一鉴定考核方案保持一致，将来如有变动另行通知。秘书

（含涉外秘书，国家职业资格五、四、三级）如需使用智能

化平台进行考试，请与全美测评软件系统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

联系。 四、秘书等职业（等级）鉴定考务管理不再使用“全

国统一鉴定管理系统”办理相关业务。我中心将在各地使用

的“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务管理系统”中增加相应设置，以

便各地使用。该系统补丁程序和使用说明将于4月配发。 五

、秘书等职业（等级）鉴定合格人员的证书，由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劳动保障部门按规定程序核发。 六、为做好衔接

工作，对已参加秘书等职业（等级）全国统一鉴定单科成绩

合格的考生，其合格成绩保留一年，成绩保留期内，考生可

参加地方组织的职业技能鉴定，进行一次补考。补考后成绩

均合格者，由省级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使用“全国统一鉴定管

理系统”申报数据，我中心审核后按规定程序核发全国统考

职业资格证书并提供证书查询服务。 七、各地在组织实施过

程中如发现其他问题，请及时报我中心，以便研究并妥善解

决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